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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赣寻环罚【2026】2

号） 

收到日期：2026 年 1 月 20 日 

生效日期：2026 年 1 月 15 日 

作出主体：其他（赣州市生态环境局） 

措施类别：行政处罚 

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赣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挂牌公司或其子公司 挂牌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二、主要内容 

（一）违法违规事实： 

2024 年 8 月，公司因萃取工序废水管道破裂，相关镉含量超标废水，经酸

溶车间、萃取车间相关雨水管、雨水检查井、厂区雨水沟等排向外环境。公司存

在非法排放含镉废水超过规定排放限值三倍以上的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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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10日、2024年 9月 1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停产整

治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关于公司收到停产整治决定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6）。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鉴于公司 2024 年 8 月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以及参照《江西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

化标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的细化规定：“超

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细化为：一类水污染物，日废水排放量不满 100 吨、3倍以上、需要取得排污许

可证的处 60 万≤A<80 万元罚款"，鉴于公司超标排放的一类水污染物为总镉，

最大超标倍数为 3 倍以上，日废水排放量不满 100吨，属于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类

别企业，经赣州市生态环境局案审会集体讨论决定，对公司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柒拾玖万元整（¥790000.00）。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关于公司 2024 年 8 月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环境违法行为，公司已依据 2024

年 9月赣州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责令停产整治告知书》（赣寻环责停告 【2024】

2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赣寻环责停【2024】2号）文件要求完成环保整

改并验收通过，涉及项目于 2024年 11月恢复生产，具体内容详见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一期稀土产品钕

铁硼废料回收利用业务复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公司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完成环保整改并复产后，不存在新的环境违法行为，

此次行政处罚系赣州市生态环境局对公司 2024年8月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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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行政处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1、公司已依据 2024年9月赣州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责令停产整治告知书》

（赣寻环责停告【2024】2 号）、《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赣寻环责停【2024】2

号）文件要求完成环保整改并验收通过，涉及项目于 2024 年 11 月恢复生产，具

体内容详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

的《关于一期稀土产品钕铁硼废料回收利用业务复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9）。 

2、公司将严格遵守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认真履行有关生态环境保

护的法定义务，在规定时限执行处罚决定。 

3、公司将继续全面做好环保工作，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保障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行。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赣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赣寻环罚【2026】2号）》 

 

 

 

赣州市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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